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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院认定贪官捐出受贿款可酌情考虑量刑 

成都商报 黄庆锋 

 

贪官将收取的贿赂款捐赠给了社会公益事业，还算不算受贿？四川省高院昨日发布的一批“典型案

例”中就有这样的案例。审判法院认为，用受贿款为单位购买办公用品，以及将受贿款捐赠给社会公益事

业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酌情考虑。这一判决将对全省法院裁判贪污受贿案提供指导。    

案例一  

捐赠受贿款 不影响定受贿罪  

侯朝银是剑阁县原教育局局长。2003年春节期间，广元某中学争取资金修楼，校长召集学校相关负责

人开会决定，送给侯4000元钱，希望侯为此提供便利。2004年春节前，该校再次开会决定，又送给侯4000

元表示感谢。另外，2004年春节前，承建剑阁县教育局办公楼的广元某公司经理罗某某为示感谢，送给侯2

万元。  

法庭审理中，侯的辩护人提出，侯将所收礼金捐给了剑阁县教育基金会及购买教育软件，没有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法院查实，2002年至2004年初，侯的确先后9次向剑阁县教育基金会捐款23300元。

2004年2月，侯购买一套教育软件交给县教育局办公室，也没报销发票。  

广元中院一审认为，被告人侯朝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侯朝银在未采取强制措施前向有关部门供述了收受广元某中学8000

元的事实，可视为自首，且有将受贿款项捐赠和购买办公软件的行为，案发后积极退赃，具有悔罪表现，

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遂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侯朝银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侯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终审认为，赃款的处理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但量刑

时可酌情考虑，维持一审的缓刑判决。  

省高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是受贿罪；行为人受贿后，用受贿款为单位购买办公用品，以及将受贿款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不影

响其受贿罪的认定，应依法追究受贿人的刑事责任。  

案例二  

投保后抑郁自缢 不是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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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南充的何路长在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保险，受益人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保险合同约定，被

保险人在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保险公司不给付保险金。  

当年8月，何路长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当月29日，何上吊自杀。保险公司以何路长“两年内自杀”为由

拒赔。何的妻女为此起诉保险公司提出保险索赔。南充中院终审认为，根据最高法院曾针对《保险法》中

“自杀”含义的答复，何路长自缢死亡是因疾病所致，不是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不能免除理赔责任，判令

保险公司赔付何的妻女保险金4000元，并返还1910元保险费。  

省高院：鉴定是否是“自杀”主要看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而非客观行为。被保险人因患抑郁症，在合

同成立之日起两年内自缢死亡，不具有骗取保险金的目的，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案例三  

行政机关不及时答复 败诉  

去年7月，成都市民曾小林提出申请，要求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督促、责

令他以前上班的成都某厂为他交纳住房公积金。当年12月，曾小林认为公积金中心对其申请未作处理，向

青羊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积金中心履行法定职责，督促、责令厂方为他交纳所欠住房公积金。公积

金中心认为，厂方为曾小林办过公积金手续，曾的账户上也有1300多元余额，只是后来作为曾归还厂方的

欠款处理了。青羊法院认为，公积金中心负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

职责，对申请人申请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并答复，否则其行为属未履行法定职责。  

省高院：原告向法院提供了向行政机关申请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材料，行政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

实其受理申请登记制度完备的事实，其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未能提供证

据证实的，其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应责令其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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